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4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情况

    一、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概况
（一）部门职责       

依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石家庄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新明确市政府办公厅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宜的批复》，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志年鉴；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决算包括1个单位，即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本级，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我部门无二级单位。

    二、地方志决算报表（见附件）
三、2014年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14年度收入总计为343.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和结余44.22万元，本年收入299.77万元。

2014年度支出合计308.2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1.56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52.4%。主要用于人员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146.7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47.6%。主要用于石家庄年鉴出版、石家庄旧志整理、网络维护及业务培训等。

2014年决算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53.8万元，其中：行政运行费161.56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0.58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2.87万元，日常公用经费增加7.71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146.7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3.21万元，这主要是由于2014年增加了办公设备购置费及石家庄旧志整理经费等。
    （二）关于“三公”经费支出

    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28.9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为0.1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2.5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16.26万元。

    201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10.3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3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元，公务接待费0元。我办现有公务用车2辆。

与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相比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减少18.55万元，是因为2014年无公务用车购置，无公务接待费，并且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2.15万元。

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014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9.6万元，比2013年增加7.71万元，增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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